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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办法

(2016 年 8月 9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25 号公布 自 2016

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，防止和减少生产

安全事故，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

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

理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渔业船舶所有者、经营者应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。渔业船舶船长对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承担直接责任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渔业船舶安全生产

工作的领导，支持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渔业船舶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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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对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

作的监督检查，协助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职责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

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渔业船

舶安全生产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安全生产保障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渔业船舶更新改造，鼓

励和引导使用标准化渔业船舶，提高渔业船舶安全适航性；划定

并公布渔港水域，加强渔港、避风塘等防灾减灾公共基础设施的

建设、管理和维护，提高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保障能力。

第七条 渔港范围内生产经营者应当履行消防安全职责，单

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。

渔业船舶所有者、经营者应当建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岗位责

任制，按照规定配备适任渔业船员（以下简称船员），配置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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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安全生产设备，安装电子身份识别标签，定期保养渔业船舶，

确保渔业船舶安全适航。

渔业船舶所有者、经营者为企业的，还应当配备渔业船舶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制定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，

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档案和考核与奖惩制度，定期组织开展渔业船

舶安全生产宣传教育。

渔业船舶安全生产设备配置标准和管理规定由省人民政府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。

第八条 渔业船舶船长应当落实船员岗位安全生产职责以

及航行安全、跟帮生产等安全生产制度；定期组织检查安全生产

设备、证书证件、船员配备以及渔业船舶适航等情况，排查生产

安全事故隐患，落实整改措施。

船员在船工作期间应当履行船员职责，服从指挥和管理，按

照规定使用安全生产通信指挥系统终端，发现隐患应当向船长报

告并及时排除。

第九条 禁止渔业船舶从事下列活动：

（一）被责令停航后未按照要求整改；

（二）擅自改变船体结构；

（三）危险天气警报未解除情况下出航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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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超过核定航区或者抗风等级航行和作业；

（五）在主航道、通航分道、桥梁水域、枢纽闸口水域、横

水渡口水域、锚地、码头前沿以及回旋水域等通航密集区域从事

捕捞活动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活动。

被责令停航的渔业船舶，应当按照要求整改后方可从事渔业

生产活动。

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损坏渔业船舶助航、导

航、通信、消防等公共安全设施设备。

造成公共安全设施设备损坏的，应当依法赔偿。当地主管部

门对损坏的公共安全设施设备应当及时修复。

第三章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渔业船舶安全生产责任

管理年度目标和工作措施，将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纳入安全生产责

任制考核，落实事故责任追究制度。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渔业船舶安全生产责任

人，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建立渔业船舶跟帮生产制度和渔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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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台账，督促渔业船舶所有者、经营者以及船长

依法生产，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、培训。

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

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：

（一）宣传贯彻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等规定，普及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知识；

（二）组织实施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分类监管，开展渔业船舶

安全检查及安全隐患排查、治理工作；

（三）组织实施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应急预案，协调渔业船舶

安全生产应急处置；

（四）开展渔业船舶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建设渔业船舶安

全生产动态监管信息系统；

（五）调查与处理渔业船舶水上事故；

（六）指导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开展渔业船舶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监督管理职责。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

指导、协调和监督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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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无照修

建渔业船舶和销售假冒伪劣船用产品的行为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渔港消防船的业

务指导，监督渔业码头、渔港内油库、渔业船舶修造等单位及在

港渔业船舶落实消防安全措施。

海事管理机构负责调查处理渔港水域外发生的渔业船舶与

非渔业船舶之间的水上交通事故，追查肇事逃逸船舶，但是，与

军事船舶、参加比赛的体育运动船艇之间的水上交通事故除外。

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负责依法对渔业船舶设计、制造、改造、

修理单位进行监督管理，依法检验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。

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负责组织、协调和指挥海上遇险人员

搜寻救助。

第十四条 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

府、街道办事处落实安全生产措施，明确相关人员负责渔业船舶

安全生产工作。

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

监督管理机构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，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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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渔业船舶和船员的证书

证件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防台风预案、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等有

关文件和资料；

（二）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对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的有关

问题作出说明；

（三）进入被检查渔业船舶或者渔业船舶生产场所进行勘

查、取证；

（四）责令改正违反渔业船舶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。

第十六条 对被责令改正的渔业船舶，应当通报渔业船舶所

有者户籍所在地或者企业注册地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。

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相关居民委员会、村民

委员会监督渔业船舶落实改正措施。

第十七条 渔民专业合作社、渔业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

律，宣传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督促落实安全生产基本要求，

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和检查。

第十八条 船员和社会公众可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

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举报渔业船舶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

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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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接到举报后，

应当及时核查，并依法查处。

第四章 应急与救助

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健全预警预报信息发布机制，完善应急处置配套设施

建设和遇险人员撤离、安置以及灾后复产配套措施，做好物资储

备。

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组织渔业船舶自救互救以

及渔业船舶回港和渔民上岸避险，并按照规定上报有关情况。

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订

并组织实施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应急预案，组织渔业船舶开展应急

演练。

第二十一条 渔业船舶所有者、经营者以及船长应当关注天

气动态，并服从当地人民政府指挥，按照要求落实渔业船舶避风、

避险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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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渔业船舶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遭遇险情时，

应当积极开展自救，并立即向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或者相关部门报

告，服从当地人民政府和搜救机构指挥。

在危及船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下，船长应当及时作出弃船

决定，并最后离船。

第二十三条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应当按照

规定上报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，并进行应急处置。

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建立渔业船舶海难搜

救互助金，补偿和奖励积极参与渔业船舶遇险搜寻救助的单位和

个人，救助因事故导致生活困难的人员。

渔业船舶所有者、经营者应当依法为船员购买工伤保险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监管

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未履行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

作职责的，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，对直接负责的主
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

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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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渔业

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

未改正的，渔业船舶所有者、经营者为单位的，处 5000 元以上

5 万元以下罚款；渔业船舶所有者、经营者为个人的，处 500 元

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未配备适任船员的；

（二）未配置或者使用安全生产设备的；

（三）未安装电子身份识别标签的。

第二十七条 渔业船舶船长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，未落实

船员岗位安全生产职责或者航行安全、跟帮生产等安全生产制度

的，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予以警

告。

第二十八条 渔业船舶所有者、经营者以及船长违反本办法

第二十一条规定，不服从指挥，未按照要求落实避风、避险等措

施的，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责令立

即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渔业船舶所有者、经营者为单位的，处

10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责任人处 5000 元罚款；对船长及渔业船

舶所有者、经营者为个人的，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，

造成渔业船舶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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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，依照相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安全生产设备，是指渔业船舶救生、消防、航行、信

号、通信等设备。

（二）渔业船舶跟帮生产，是指以两艘以上渔业船舶为一个

帮组，共同出航作业，航行与作业期间相互联络，发生生产安全

事故及其他紧急情况时相互救助的生产组织形式。

（三）休闲渔业，是指以休闲娱乐为目的，从事水上垂钓、

捕捞、采集、观光、体验渔业生产等与渔业有关的休闲活动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